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532) 
 
 

 

自願清算一家間接全資擁有之國內附屬公司 

 

此公告乃由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連同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會 （「董事會」）自願作出，以告知本公

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 

 

自願清算一家間接全資擁有之國內附屬公司 

 

董事會謹此通知，於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東莞日

新塑製品有限公司（Dongguan Nissin Plastic Products Co., Ltd.）（「DNP」）之唯

一股東已決議成立清算小組，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適用法律及法

規，啟動對自願解散 DNP的清算和註銷程序（「自願清算」）。 

 

關於 DNP 

 

DNP 為一間在 1994 年於中國依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該公司主要

從事塑膠製品生產，產品主要出口到海外市場。 

 

於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DNP 的總資產和收益分別不超過於 2025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簡明合併總資產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集團合併收益

的 5%，因此，DNP不被視為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25(2) 

條所指的本公司附屬公司之定義。 

 

自願清算之理由 

 

鑑於 DNP 持續虧損，董事會認為自願清算屬適當，可減少虧損、並將資源和管理

精力重新分配並優化至本集團其他現有業務以及探索其他潛在商機。因此，董事

會認為自願清算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集團預計因自願清算將產生一次性重組成本，這些成本主要為遣散費、停產相

關費用以及存貨撇銷。 

 

於自願清算及相關程序完成後，DNP 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而 DNP 的財務

業績與狀況將不再綜合納入本集團。 

 

董事會認為，除一次性重組成本和自願清算造成的任何其他損失/支出（尚待量

化）外，自願清算不會對本集團的整體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將在適當的時候向其股東和公眾匯報有關自願清算的任何重大進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票時務必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王藝橋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忠桐先生、王藝橋女士、王賢德女士及張瑞燊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宏中先生、梁錦芳博士、葉維晉醫生及林耀榮先生。 

 
 
 
 


